
 

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流程表 

自傷身亡 

憂鬱與自我傷害宣導 

 
生命、心理衛生教育 心理測驗 導師時間班級活動 

個諮、團諮 高危險群篩選追蹤輔導 導師、輔導老師、教官等輔導專
業進修活動及個案處理分享 

危機事件發生 

非上班時間：值班
教官或校安人員 

導師、學生、校安
或衛生保健組通報 上班時間：軍訓室或生活輔導組 

學生宿舍 事件地點校園內、周邊或校區外 1. 軍訓室或生活輔導組負責緊急
事件第一線處理 

2. 衛保組進行緊急醫務處理 
3. 撥打 110/119 並隔離現場 

宿舍值勤人員處理
並撥打110/119隔離
現場 

由教官或校安人員 

協助處理事件 

校內之說明， 
學輔中心：班級輔導 

學輔中心：個案管理

與後續輔導、治療 

轉介 

自傷未遂 

1. 通報相關單位 
2. 聯繫學生家屬 
3. 由教官連絡系所辦公室及單

位主管派員協助事件處理 

留意其他高危險群學生是否受事
件影響（降低模仿效應） 

校長室指派發言
人，擔任對外單一
窗口 

校內公開說明， 
學輔中心：班級哀
傷輔導 

教官、學務處、學
輔中心：家長聯
繫，協助哀傷輔導 

協助後事辦理 

事件檢討及歸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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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股長教育 


